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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临时）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临时）于2015年1月9日

以书面方式发出通知，2015年1月16日在武汉总部第四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由和建生董事主

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8名，聂凯董事长因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和建生董事代为出

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经过与会董事审议，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聂凯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聂凯先生简历附后）。

二、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设立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等4个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如

下：

1.战略委员会（由5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1名）

主任：聂凯

委员：付俊雄、和建生、段秋荣、徐京斌

办公室设在企业管理部，杨权任办公室主任。

2.审计委员会（由5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

主任：原大康

委员：付俊雄、段秋荣、丁原臣、张志孝

办公室设在审计部，杨贞武任办公室主任。

3.提名委员会（由5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

主任：丁原臣

委员：聂凯、和建生、张志孝、翁英俊

办公室设在人力资源部，冯波任办公室主任。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5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

主任：翁英俊

委员：付俊雄、和建生、原大康、徐京斌

办公室设在人力资源部，冯波任办公室主任。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任和建生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付俊雄先生、邢德勇先生、周力争女士、邱小平先生、

江小兵先生、任建国先生、宋领先生、陈晓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崔大桥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聘任

江小兵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兼)，聘任彭立权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徐志国先生为公司总经济师兼

总法律顾问，聘任龚祖春先生、刘灿学先生、宋玉才先生、邓银启先生、李恩义先生、黄浩先生、郭成洲先生

为公司总经理助理。（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上述人员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有关规定，聘任程序合法有效。

四、审议通过关于合作开发广州市广钢新城二期两宗地块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葛洲坝房地产）与

广东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保利）合作开发广州市广钢新城二期两宗地块。

上述两宗地块位于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以西、鹤洞路以南，处于政府拟重点打造的广钢新城核心

区域，由广东保利于2014年9月竞买取得，土地总价款为36.54亿元，土地用途均为住宅用地，其中：RO9号

地块占地面积29847.7平米，容积率4.8，规划建筑面积110252平米；R14号地块占地面积57993.7平米，容积

率3.9，规划建筑面积127494平米。

中国葛洲坝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与广东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恒利（香港）置业有限公

司联合体共同设立两个项目公司，开发上述两宗地块。两项目公司拟定名为广州葛洲坝保利如茂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和广州葛洲坝保利正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广州葛洲坝保利如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为155353万元，其中中国葛洲坝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76122.97万元，出资比例49%；广东保

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恒利（香港）置业有限公司联合体出资79230.03万元，出资比例51%。广州葛洲坝

保利正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10000万元， 其中， 中国葛洲坝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

102900万元，出资比例49%；广东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恒利（香港）置业有限公司联合体出资107100

万元，出资比例51%。

广东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广东市海珠区阅江中路688号保利国际广场22楼，法定代表人

是余英，注册资本为贰亿元整，经营范围为房地产业，是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恒利（香港）置业有限公司为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香港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五、审议通过关于开发上海市青浦区香花桥街道房地产用地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上海市青浦区香花桥街

道E-04-22、E-04-01地块。

上述地块由中国葛洲坝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5日竞买取得，土地使用权竞买价款为

143,311万元，规划用途为住宅、商业服务业、文化和商务办公用房及相关配套用房，占地面积为119,425.7

平米，规划总建筑面积175,277.08平米。

六、审议通过关于参股投资巴基斯坦Suki� Kinari水电站项目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签订股份认购协议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七、审议通过关于设立中国葛洲坝集团刚果（布）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设立"中国葛洲坝集团刚果（布）有限责任公司"，英文名称为"China� Gezhouba� Group�

Company� Limited� Congo"，注册地址在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注册资本为100万非郎，其中本公司持股

20%，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和葛洲坝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各持股40%。经营

范围为水利水电、电力、港口、公路、桥梁、机场、铁路、城市轨道、房屋建筑、河道疏浚、基础工程处理、市政及

工业与民用建筑等建设工程的总承包及工程勘测、设计、采购、施工、咨询、项目管理。

中国葛洲坝集团刚果（布）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后，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刚果（布）代表处将予

以注销。

八、审议通过关于设立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阿曼代表处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设立"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阿曼代表处"，英文名称为"China� Gezhouba� Group�

Company� Limited� Oman� Representative� Office"，注册地址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委内瑞拉分公司办理承包商注册的议案

特此公告。

附件1.公司董事长简历

附件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20日

附件1

公司董事长简历

聂凯,男,1958年4月出生,汉族,�湖北巴东人,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75年8月

参加工作,历任葛洲坝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中国葛洲坝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董

事，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兼）,�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葛洲坝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中国葛洲坝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本公司董事长、党委常委。

附件2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付俊雄，男，1959年2月出生，汉族，湖北汉川人，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1981年10月参

加工作，历任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工会主席，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葛洲坝集团

第五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中国葛洲坝

集团有限公司监事，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副总经理、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和建生，男，1964年2月出生，汉族，山西新绛人，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83年

9月参加工作，历任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葛洲坝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葛洲坝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党委常委、总经理、董事。

邢德勇，男，1955年9月出生，汉族，河南唐河人，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71年3月

参加工作，历任中国葛洲坝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三峡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指挥长，中国葛洲坝集团

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葛洲坝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向家坝施工局局长（兼）、溪洛渡施

工局局长、党工委书记（兼），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三峡分公司总经理（兼）。现任本

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

崔大桥，男，1957年3月出生，汉族，湖南益阳人，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1975年9月参

加工作，历任葛洲坝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审计部部长，湖北襄荆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湖

北襄荆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工委书记、副董事长，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副总会计师，中国葛洲

坝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与产权管理部部长，葛洲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兼），葛洲坝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现任本公司党委常委、总会计师，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葛洲坝财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力争，女，1958年5月出生，汉族，湖北谷城人，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1975年7月参

加工作，历任中国葛洲坝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爆破工程公司经理，葛洲坝易普力化工有限公司董事

长、党委书记，葛洲坝股份有限公司党工委书记、副总经理，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湖北

襄荆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新疆总部筹备办公室主任（兼）、葛洲坝新

疆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葛洲坝新疆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现任本公司党委常委、

副总经理，驻新疆联络办公室主任。

邱小平，男，1954年12月出生，汉族，湖北新洲人，大学专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1972年4月参加

工作，历任葛洲坝集团第七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葛洲坝集团第七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葛洲坝

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锦屏施工局局长（兼），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

江小兵，男，1956年8月出生，汉族，湖北宜都人，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74年

10月参加工作，历任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公司副总经理，中国葛洲坝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

师、总工程师，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总工程师，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首席信息官，中国葛

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现任本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首席信息官。

彭立权，男，1960年5月出生，汉族，湖北天门人，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1979年11月参

加工作，历任葛洲坝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室副主任、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葛洲坝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董事会秘书室（证券事务部）主任。

现任本公司党委常委、董事会秘书，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主任。

任建国，男，1959年9月出生，汉族，湖北黄陂人，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高级经济师。

1975年9月参加工作，历任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党委办公室主任，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城区管理建设局副局

长，局长、党工委书记，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副董事长，中国葛洲坝集团

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

宋领，男，1965年4月出生，汉族，陕西西安人，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1985年6月参加工作，历任葛洲坝易普力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葛洲坝易普力化工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葛洲坝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葛洲坝易普力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中国葛

洲坝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晓华，男，1974年8月出生，汉族，江西崇仁人，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6年7

月参加工作，历任葛洲坝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副总经理，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国际业务部主任、外事办公室主任，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

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龚祖春，男，1964年10月出生，汉族，湖北枝江人，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86

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葛洲坝集团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葛洲坝集团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葛洲坝集团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葛洲坝集团

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刘灿学，男，1963年4月出生，汉族，湖北广济人，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85年

7月参加工作，历任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

长、党委副书记。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

宋玉才，男，1972年12月出生，汉族，河南舞阳人，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5

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葛洲坝集团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葛洲坝集团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

副书记、副董事长。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葛洲坝集团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

徐志国，男，1968年2月出生，汉族，湖北蕲春人，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1990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葛洲坝集团三峡工程施工指挥部总经济师，副指挥长，中国葛洲坝水利水电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峡

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济师。现任本公司总经济师、总法律顾问。

邓银启，男，1962年11月出生，汉族，湖北仙桃人，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81

年12月参加工作，历任葛洲坝集团清江施工局副局长、局长，葛洲坝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湖

北葛洲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葛洲坝新疆工程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恩义，男，1960年7月出生，汉族，湖北沔阳人，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81年

6月参加工作，历任葛洲坝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龙滩水电站项目总经理，四川施工

局副局长，澜沧江施工局局长、党工委副书记，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

记。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葛洲坝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浩，男， 1965年9月出生，汉族，湖北黄陂人，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81年

12月参加工作，历任葛洲坝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葛洲坝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副总经理、副董事长，葛洲坝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

郭成洲，男，1970年6月出生，汉族，湖北天门人，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1993年7月参加

工作，历任葛洲坝水泥厂副厂长，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水泥分公司副总经理，葛洲坝集团水泥有限公

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葛洲坝集团水泥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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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股份认购协议暨对外投资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巴基斯坦Suki� Kinari水电站项目。

投资金额：约9000万元美元。

一、合作协议暨对外投资概述

（一）合作协议暨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与巴基斯坦Suki� Kinari� Hydro� (Private)� Limited项目公司(下称"SK项目公司")于2013年12月7日

签署了巴基斯坦Suki� Kinari水电站项目（以下简称SK项目）EPC合同，合同金额13.14亿美元。SK项目总投资

约18亿美元，资金来源为75%的债务资金和25%的资本金,其中：债务资金来源于中国，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和

中国工商银行（下称"融资银行"）以项目融资方式负责融资；资本金由SK项目公司各股东负责筹措。为实施

该项目，应融资银行要求，本公司需参股该项目，参股比例为20%,资本金出资9000万美元。

本公司首先通过定向增发方式， 以原始股价每股价格10巴基斯坦卢比的价格认购， 取得SK项目公司

20%的股权。后期根据工程建设进度和融资银行融资需要，与SK项目公司各股东按股权比例分批投资建设

水电站。

（二）该事项经本公司2015年1月1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

（三）该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SK项目公司现主要股东为沙特White� Crystal� Limited公司、 马来西亚Eden� Energy� International公司和

Haseeb� Khan，分别持股76.43%、19.64%和0.36%。

根据KRESTON� HYDER� BHIMJI&CO.CHARTERED� ACCOUNTANTS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聘请中

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SK项目公司的全部资产及负债进行了评估。 截至评估基准日2014年6月30日，SK�项

目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人民币12710.76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人民币12976.62万元，股东权益账面价

值为人民币-265.86万元（美元/巴基斯坦卢比=97.4；美元/人民币=6.1528）。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SK项目位于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内，距伊斯兰堡约256公里。该电站拟安装4台冲击式发电机组，总装机

约87.35万千瓦,多年平均发电量30.81亿千瓦时。SK项目为私人投资开发项目，以BOOT模式开发建设，建设

期6年，运营期30年。

四、协议的具体内容

依据《股份认购协议》的约定，SK项目公司同意以每股10巴基斯坦卢比的价格向公司定向增发股份，以

便本公司认购SK项目公司20%股份。

根据《股东协议》的约定，SK项目各股东根据预期未来三个月的项目成本按相应比例分批投入SK项目

公司的资本金。

五、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以"小额参股投资+EPC"方式实施， 投资项目自身经济指标也较好，该方式既获得了EPC合同，

又能取得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发展战略需要，有利于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

六、报备文件

1.与SK项目公司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

2.与SK项目公司及原始股东签订的《股东协议》；

3.SK项目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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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1月16日下午在武汉公司总部第三会

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由汤念楚主席主持，应到监事7名，实到监事7名,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

程规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选举汤念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简历附后）。

二、审议通过《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分工的议案》。

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审议通过《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监事会工作要点》。

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1月20日

附件

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汤念楚,男,1971年7月出生,汉族,湖北孝感人,�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1993年7月参加工

作，历任葛洲坝教育实业集团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城管局综合部副部长，中国葛洲坝

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办副主任，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办公

室副主任)、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纪委副书记、监察

部主任，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现任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主任，本公

司监事会主席。

2015年 1月 20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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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176� � �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2015-003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及进行结构性存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拟使用不超过4.75亿元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保本

型银行理财产品或进行结构性存款,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12个月内进行滚动使用。在额度范围内授权经营

层具体办理实施等相关事项。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7月16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相关公告。 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同意公司根据公司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安排将3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并根据公司

（包括子公司宜春银锂新能源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将其余节余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短期理财业务，具体

内容详见2014年12月10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近期，公司及子公司宜春银锂分别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24亿元和1.78亿元购买了理财产品，现将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购买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一）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182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1、产品名称：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182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2、理财金额：5000万元人民币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4、理财期限：182天

5、起始日：2015年1月13日

6、到期日：2015年7月13日

7、投资收益率：4.3％

8、资金来源：公司募集资金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工商银行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中国银行人民币"按期开放"

1、产品名称：中国银行人民币"按期开放"

2、理财金额：1000万元人民币

3、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4、理财期限：59天

5、起始日：2015年1月13日

6、到期日：2015年3月13日

7、投资收益率：4.4％

8、资金来源：公司募集资金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银行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中国银行人民币"按期开放"

1、产品名称：中国银行人民币"按期开放"

2、理财金额：1000万元人民币

3、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4、理财期限：150天

5、起始日：2015年1月13日

6、到期日：2015年6月12日

7、投资收益率：4.2％

8、资金来源：公司募集资金。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银行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招商银行点金黄金赢56013号理财计划（区间型）（代码：56013）

1、产品名称：招商银行点金黄金赢56013号理财计划（区间型）（代码：56013）

2、理财金额：公司3800万元人民币；宜春银锂3500万元人民币

3、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4、理财期限：181天

5、起始日：2015年1月15日

6、到期日：2015年7月13日

7、投资收益率：5.2％

8、资金来源：公司及宜春银锂募集资金。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及宜春银锂与招商银行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招商银行点金黄金赢56012号理财计划（区间型）（代码：56012）

1、产品名称：招商银行点金黄金赢56012号理财计划（区间型）（代码：56012）

2、理财金额：公司1000万元人民币；宜春银锂500万元人民币

3、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4、理财期限：32天

5、起始日：2015年1月15日

6、到期日：2015年2月12日

7、投资收益率：5.0％

8、资金来源：公司及宜春银锂募集资金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及宜春银锂与招商银行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日增利s款集合理财计划

1、产品名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日增利s款集合理财计划

2、理财金额：公司600万元人民币；宜春银锂1500万元人民币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4、理财期限：90天

5、起始日：2015年1月16日

6、到期日：2015年4月17日

7、投资收益率：3.6％

8、资金来源：公司及宜春银锂募集资金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及宜春银锂与交通银行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七）中国银行人民币"按期开放"

1、产品名称：中国银行人民币"按期开放"

2、理财金额：1200万元人民币

3、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4、理财期限：61天

5、起始日：2015年1月13日

6、到期日：2015年3月16日

7、投资收益率：4.4％

8、资金来源：宜春银锂募集资金

9、关联关系说明：宜春银锂与中国银行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八）中国银行人民币"按期开放"

1、产品名称：中国银行人民币"按期开放"

2、理财金额：1100万元人民币

3、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4、理财期限：152天

5、起始日：2015年1月13日

6、到期日：2015年6月15日

7、投资收益率：4.2％

8、资金来源：宜春银锂募集资金

9、关联关系说明：宜春银锂与中国银行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九）国泰君安"天汇宝2号"质押式报价回购交易

1、产品名称：国泰君安"天汇宝2号"质押式报价回购交易

2、理财金额：5000万元人民币

3、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4、理财期限：181天

5、起始日：2015年1月14日

6、到期日：2015年7月14日

7、投资收益率：5.6％

8、资金来源：宜春银锂募集资金

9、关联关系说明：宜春银锂与国泰君安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海通证券"一海通财.理财宝"系列收益凭证尊享版182天期第2号

1、产品名称：海通证券"一海通财.理财宝"系列收益凭证尊享版182天期第2号

2、理财金额：5000万元人民币

3、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

4、理财期限：182天

5、起始日：2015年1月19日

6、到期日：2015年7月19日

7、投资收益率：5.8％

8、资金来源：宜春银锂募集资金

9、关联关系说明：宜春银锂与海通证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主要风险揭示

（一）政策风险：产品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如遇到国家宏观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影响产品的发行、

投资和兑付等，可能影响产品的投资运作和到期收益。

（二）信用风险：客户面临所投资的资产或资产组合涉及的融资人和债券发行人的信用违约。若出现上述情

况，客户将面临收益遭受损失的风险。

（三）市场风险：产品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市场的变化会造成产品投资的资产价格发生波动，从而影响

产品的收益，客户面临收益遭受损失的风险。

（四）流动性风险：客户不得在产品存续期内提前终止产品，面临需要资金而不能变现的风险或丧失其它投

资机会。

（五）产品不成立风险：如果因募集规模低于约定的最低规模或其他因素导致本产品不能成立的情形，客户

将面临再投资风险。

（六）提前终止风险：为保护客户利益，在产品存续期间发行方可根据市场变化情况提前终止产品。客户可

能面临不能按预期期限取得预期收益的风险以及再投资风险。

（七）交易对手管理风险：由于交易对手受经验、技能、执行力等综合因素的限制，可能会影响产品的投资管

理，从而影响产品的到期收益。

（八）兑付延期风险：如因产品投资的资产无法及时变现等原因造成不能按时支付本金和收益，则客户面临

产品期限延期、调整等风险。

（九）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自然灾害、战争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事件或系统故

障、通讯故障、投资市场停止交易等意外事件的出现，可能对产品的成立、投资、兑付、信息披露、公告通知等造成

影响，客户将面临收益遭受损失的风险。对于由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导致的任何损失，客户须自行承担，银

行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十）信息传递风险:发行方将按照说明书的约定进行产品信息披露，客户应充分关注并及时主动查询发行

方披露的产品相关信息。客户预留的有效联系方式发生变更的，亦应及时通知发行方。如客户未及时查询相关信

息，或预留联系方式变更未及时通知发行方导致发行方在其认为需要时无法及时联系到客户的，可能会影响客

户的投资决策，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客户自行承担。

三、风险应对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短期理财业务管理制

度》的要求开展理财业务，加强对理财产品的分析和研究，认真执行公司各项内部控制制度，严格控制投资风

险，保证资金的安全。具体措施如下：

1、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

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内审部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定期对所有银行理财产品投资

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报告。

3、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检查。

四、对公司的影响

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为提升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流动性较高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

公司和股东争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2014年8月13日，宜春银锂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购买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

银行"）发行的"招商银行点金黄金赢52178号理财计划（区间型）（代码：52178）"理财产品（已到期）；

2、2014年8月13日，宜春银锂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购买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

银行"）发行的"蕴通财富.日增利133天"理财产品（已到期）；

3、2014年8月13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0,000万元购买了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发行的"工银理财共赢3号保本型（定向江西）2014年第272期"理财产品（已到期）；

4、2014年8月13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购买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发行的"中信理财之信赢系列（对公）14161期人民币理财产品"（已到期）；

5、2014年9月3日，宜春银锂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6,000万元购买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

行"）发行的"领汇财富.惠得利"理财产品（已到期）。

6、2014年9月10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3亿元购买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

行"）发行的"工银理财共赢3号保本型2014年第36期B款"理财产品（已到期）。

7、2014年9月10日，宜春银锂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3,500万元购买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工商银行"）发行的"工银理财共赢3号保本型2014年第36期B款"理财产品（已到期）。

8、2014年10月21日，宜春银锂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购买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

银行"）发行的"招商银行点金股指赢56008号理财计划（代码：56008）"理财产品（已到期）。

9、2014年11月19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购买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发行的"中信理财之信赢系列（对公）14192期人民币理财产品"理财产品（已到期）。

截至公告日，公司在过去12个月内累计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共计3.02亿元（其中宜春银锂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1.78亿元，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24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3.80%。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事项在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五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979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7月17日，公司控股股东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弘卓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二级市

场交易增持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477,720股，并计划在2014年7月31日前合计增持公司

股份1000万股（含此次已增持股份在内），计划未来6个月内合计增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2%的股份（含此次已增

持股份在内）。

截止2015年1月16日，中弘卓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二级市场交易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0,131,616股，占公司总

股本 0.352%，本次增持计划时间到期，增持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一、增持人名称

公司控股股东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

二、首次披露增持公告的时间

2014年7月18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14-60�号"关于大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三、增持计划的具体内容

基于对本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中弘卓业计划在2014年7月31日前合计增持本公司股份1000万股，

计划未来6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况， 合计增持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

2%的股份。

四、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2014年7月17日， 中弘卓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二级市场交易增持公司股份 477,72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7%；

2014年7月18日-2014年7月30日， 中弘卓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二级市场交易累计增持公司股份9,653,89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35%。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中弘卓业持有公司股份984,358,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162%；本次增持计划结束

后，中弘卓业持有公司股份994,489,9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514%。

五、承诺及履行情况

中弘卓业严格履行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承诺。

六、增持行为的合法性

中弘卓业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并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条件。

七、其他说明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月19日

股票代码：000010� � � �股票简称：深华新 公告编号：2015-003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继续停牌

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

司股票已自 2014�年 12�月 26�日开市起停牌。公司于 2015�年 1�月 12日确认本次停牌的重大事项为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由于该事项目前仍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

利益，经申请，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截止公告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中介机构仍在抓紧对涉及发行股份购买的

相关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相关议案。公司股票

继续停牌期间，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83� � � �证券简称：海能达 公告编号：2015-001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子公司工商登记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8月1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在前海投资设立融资租赁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与全资子公司海能达通信（香港）

有限公司在深圳前海共同出资设立融资租赁公司，注册资本不超过20,00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不超过15,00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75%，香港海能达出资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25%。具体详见公司

于2014年8月18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在前海投资设立融资租赁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58。

2015年1月15日，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并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融资租赁子公司完成

设立登记手续，具体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1、注册号：440301501149748

2、名称：深圳市海能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4、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5、法定代表人姓名：陈清州

6、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

7、成立日期：2015年1月15日

8、经营期限：自2015年1月15日起至2045年1月15日止

9、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

咨询和担保业务。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19日

证券代码：002327� � �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2015-003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部分原始股东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案件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余松恩、周西川等26名首发前自然人股东

（以下简称"存在纠纷人员"）就承诺函违约合同纠纷一案于2012年12月26日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以下

简称"南山区法院") 提起了诉讼， 南山区法院于当日受理了此案（详见公司2013年3月9日刊登于 《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关于公司与部分原始股东违约

金纠纷情况的说明》的相关内容）。

存在纠纷人员中的21人在答辩期提出管辖权异议， 认为该案系劳动争议， 应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管

辖，请求南山区法院驳回起诉。南山区法院依法驳回了上述21人对该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详见公司2013

年6月1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诉讼

进展的公告》的相关内容。）。该批存在纠纷人员不服南山区法院的裁定，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深圳市中院"）提起上诉。深圳市中院于2013年6月依法驳回了上诉，维持原裁定。该裁定为终审裁定。（详见

公司2013年7月9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关于公司与部分原始股东诉讼进展的公告》的相关内容。）

2013年9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的公司诉曹琳（上述26名被告之一）合同纠纷一案，南山区法院判决如下：

1、 被告曹琳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1,898,

856.96元及利息（利息自2013年1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

日止）；2、被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3、本案受理费21,964.4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6,

964.4元，由被告曹琳负担（受理费、保全费原告已预交，被告负担之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原

告）；4、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 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详见公司2013年10月10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关于公司与部分原始股东诉讼进展的公告》的相关

内容。）

2013年12月18日，曹琳（上述26名被告之一）不服南山区法院的裁定，在规定时间内向深圳市中院提起

上诉。2013年12月20日，深圳市中院（2013）深中法商终字第2088号《民事判决书》，针对被告曹琳不服一审

判决提起的上诉， 深圳市中院审理认为，《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规定的面向激励对象发行的限制性股份是由激励对象（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业务骨干）自愿认购的、

转让受到公司内部一定限制的普通股。 此种激励计划有利于增强富安娜公司经营团队的稳定性及工作积极

性，增进富安娜公司与股东的利益，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该股权激励计划终止后，富安娜

采用由激励对象出具《承诺函》的方式继续对激励对象进行约束，该《承诺函》实为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回购条款的变通和延续，体现了激励与约束相结合原则，激励对象按照《承诺函》向富安娜公司支付"违约金

"后所能获得的利益仍为激励对象违反承诺日上一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价。《承诺函》 继续对提前辞职

的激励对象所能获得的股份投资收益予以限制，并不违反公平原则，是合法有效的。曹琳在富安娜公司上市

后三年内离职，《承诺函》约定的对曹琳股份投资收益进行限制的条件已经成就，曹琳应依约将被限制的部

分收益（即"违约金"）返还给富安娜公司。综上，曹琳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深圳市中院判决

如下：1、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本案受理费21,964.4元，由被告曹琳负担；3、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详见公司

2014年01月21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关于公司与部分原始股东诉讼进展的公告》的相关内容。）

2014年4月，公司收到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18份民事判决书，针对公司诉周西川、屈景晨、姜波、闫爱

兵、孟蓉蓉、毛善平、杨海艳、杨克斌、彭鑫、常明玉、孙文君、吴良宝、杨波、杨建兵、杨金荣、李建军、孙芜、范长

录承诺函违约合同纠纷一案，南山区法院审理认为，（1）原告要求被告根据其出具的《承诺函》支付"违约金

"，被告在《承诺函》中明确承诺于"本人应持有公司的股票在证券市场可以公开出售之日后三个交易日内向

公司支付违约金"，即诉讼时效期间应以被告承诺支付"违约金"期限届满的次日起计算，而被告所持有的股

票在证券市场可以公开抛售之日为2012年12月30日，因该日是非交易日，涉案股票可以公开出售之日顺延至

2012年12月31日，被告应于此后三个交易日即2013年1月8日前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诉讼时效应自2013年1月

9日起算，原告于2012年12月26日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2）《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面向激励对象发行的限制性股份是由激励对象（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业务骨

干）自愿认购的、转让受到公司内部一定限制的普通股。此种激励计划有利于增强富安娜公司经营团队的稳

定性及工作积极性，增进富安娜公司与股东的利益，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该股权激励计划

终止后，富安娜采用由激励对象出具《承诺函》的方式继续对激励对象进行约束，该《承诺函》实为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条款的变通和延续，体现了激励与约束相结合原则，激励对象按照《承诺函》向富安娜公

司支付"违约金"后所能获得的利益仍为激励对象违反承诺日上一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价。《承诺函》继

续对提前辞职的激励对象所能获得的股份投资收益予以限制，并不违反公平原则，是合法有效的。被告在富

安娜公司上市后三年内离职，《承诺函》约定的对被告股份投资收益进行限制的条件已经成就，被告应依约

将被限制的部分收益（即"违约金"）返还给富安娜公司。综上，被告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经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1、18名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富安

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36,050,230.32元及利息 （利息自2013年1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2、18名被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3、本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由18名被告负担（受理费、保全费原告已预交，被告负担之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迳付原告）；4、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详见公司2014年04月09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关于公司与部分原始股东诉讼进展

的公告》的相关内容。）

2014年6月，公司收到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针对公司诉吴滔承诺函违约合同纠纷一案，经

南山区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原告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吴滔

一致同意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440,504元并承担受理费用。另针对公司诉周西川、屈景晨、姜波、闫爱兵、

孟蓉蓉、毛善平、杨海艳、杨克斌、彭鑫、常明玉、孙文君、吴良宝、杨波、杨金荣、李建军、范长录、杨建兵、孙芜

承诺函违约合同纠纷一案，除杨建兵、孙芜未提出上诉、判决生效外，剩余16人均不服南山区法院的一审判

决，在规定时间内向深圳市中院提起上诉。（详见公司2014年06月04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关于公司与部分原始股东诉讼进展的公告》的相关

内容。）

2014年10月，公司收到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编号：粤

财安司法[2014]文鉴字第20号）。公司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出《关于对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

意见书>的异议函》，并同时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交《鉴定申请书》，请求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依法

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2008年3月20日《承诺函》中承诺人梅连清的两处签名和指纹的同一性以及形成时间进

行司法鉴定。（详见公司2014年10月28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关于公司与部分原始股东诉讼进展的公告》的相关内容。）

2014年11月，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3）深南法民二初字第39号《通知书》，具体内

容如下：经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

鉴定资格的，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的，应当准许。本案的鉴定人蔡效礼、李明华虽有鉴定资格，但因不具有司

法鉴定资格的周青参与了本案的鉴定，故本院决定对原告提出的对涉案《承诺函》上两处"梅连清"的签名进

行重新鉴定的申请予以准许。（详见公司2014年11月24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关于公司与部分原始股东诉讼进展的公告》的相关内容。）

二、案件的进展情况

（1）2015年1月，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16份民事判决书，针对公司诉周西川、屈景晨、姜

波、闫爱兵、孟蓉蓉、毛善平、杨海艳、杨克斌、彭鑫、常明玉、孙文君、吴良宝、杨波、杨金荣、李建军、范长录承

诺函违约合同纠纷一案，2014年6月南山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16人均不服南山区法院的一审判决，在规定

时间内向深圳市中院提起上诉。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

理费用由原审被告承担，本判决为最终判决。

（2）2015年1月，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5）深南法执字第339号《执行案件受理通

知书》，具体内容如下：公司向南山区法院递交了申请强制执行被申请执行人曹琳的申请执行书及附件，经

南山区法院审查，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南山区法院决定立案受理。

公司将密切关注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对外披露。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若上述16人判决结果得以执行，将可以为公司本期或期后增加32,305,205.4元营业外收入；若本次曹琳判

决结果申请强制执行得以执行，将可以为公司本期或期后增加1,898,856.96元营业外收入。如该诉讼事项有新

的进展情况，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5）深南法执字第339号《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

2.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1763号《民事判决书》；

3.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1764号《民事判决书》；

4.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1765号《民事判决书》；

5.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1766号《民事判决书》；

6.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1767号《民事判决书》；

7.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1768号《民事判决书》；

8.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1769号《民事判决书》；

9.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1770号《民事判决书》；

10.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1771号《民事判决书》；

11.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1772号《民事判决书》。

12.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1773号《民事判决书》；

1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1774号《民事判决书》；

14.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1775号《民事判决书》；

15.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1776号《民事判决书》；

16.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1777号《民事判决书》；

17.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1779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一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243� � � �股票简称：通产丽星 公告编号：2015-001号

关于公司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重新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财政

委员会、深圳市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地方税务局联合批准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公司通过了高新

技术企业重新认定。证书编号：GR201444201352，发证时间：2014年9月30日，有效期：三年。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后连续三年内（2014年-2016年）将继续享受高

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即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公司业绩预告及相关公告采用的企业所

得税率为15%，上述税收优惠政策不影响公司对 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特此公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月19日

备查文件：

1、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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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4年12月26日，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布了《关于股票

继续停牌暨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式收购相关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鉴于本次重大事项具有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

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4年12月29日开市起停牌不

超过30日。

截至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相关工作，中介机构正在

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交易各方对重组方案正在协商沟通中，待相关工作完成后

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组织审计机构、评估

机构、法律顾问和独立财务顾问等相关中介机构开展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等各项工

作。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

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

复牌。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19日


